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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问题
———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比较的视角

屠　凯　张天择

摘要: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同类问题时进行指导.在对其参照

适用过程中,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所有部分应全面参照,而非像各级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

案例那样,仅参照其裁判要点.在具体参照方法上,判断何为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类似案件”,可以部

分比照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所采用的类案判断方法,从争议焦点入手判断待决执纪执法案件与执纪执

法指导性案例的相似性,并由执纪执法者自行从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中提取处理规则进行参照.但是,提取

出的规则不得违反相关党内法规的规定,其参照适用范围不应超过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本身规定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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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２０２１年８月４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审理室(以下简称“案件审理室”)发布了第一批４个“执
纪执法指导性案例”.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案件审理室发布了第二批３个“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是一个全新的表述,是党的制度建设中的新现象.

在２０１０年,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确立了指导性案例制度① .该制度融合了成文法

和判例法的优势,旨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维护司法公正,解决我国司法领域存在的“同案不同判”现
象.截至２０２１年末,已有民商事、刑事、行政类的１７８个指导性案例被公布.１０余年来,对最高法指

导性案例制度及其配套措施的研究,已经在司法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逐渐趋于成熟.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与“最高法指导性案例”具有相似性.首先,两者的名称中均有“指导性

案例”.这意味着,两者的目的均是为了在各自领域内发挥指导作用,只不过前者处理的主要是党

内的执纪执法问题,后者处理的主要是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其次,两者的结构也大同小

异.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结构包括:案件名称、关键词、裁判要点、相关法条、基本案情、裁判结果、裁
判理由.而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结构包括:案例名称、关键词、执纪执法要点、基本案情及处理结

果、指导意义、相关条款.两者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再次,两者都有“应当参照”的要求.无论是执

纪执法指导性案例还是最高法指导性案例,在主管机关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中都要求,应当在办理同类

案件时“参照”之.
本文将从比较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与最高法指导性案例入手,从而进一步凸显执纪执法指导性

案例的特点,具体分析其“参照适用”的现实意义、参照对象、参照方法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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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法发[２０１０]５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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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基本内容及其参照适用的现实意义

截至２０２１年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已经公布了两批共７个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第一批发布的

案例共有４个,分别为“贺某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案”“夏某违规操

办其子婚庆事宜案”“王某组织公款吃喝并违规接受宴请案”“张某退休后违规接受宴请案”.这批案

例处理的主要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分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及特征、不同性质的

涉案财产的处理方法、退休后违规接受此前服务管理对象的宴请等问题,主要聚焦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典型问题,其目的是阐释执纪执法要旨、政策策略把握、定性量纪理由、纪法条规适用等内容,并
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同类案件、处理同类问题时应当参照①.第二批发布的案例共有３个,
分别为“某区纪委监委环保问责简单泛化案”“崔某骗领财政惠民惠农补贴资金案”“沈某公车私用、私
车公养案”.这批案例处理的主要是问责简单泛化、骗取惠民惠农补贴、公车私用私车公养等问题.

这两批案例在内容上存在一定差别.第一批案例聚焦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是为了

解决执纪执法实践中存在的各类定性量纪不准确等疑难问题,并且持续释放出整治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越往后越严”的信号.而第二批案例更聚焦地方和群众反映突出的典型问题.但相同的

是,两批案例的发布文件中都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准确把握案例的精神要旨,发挥好指导性案例在

统一执纪执法标准方面的实践指导作用,进而精准开展执纪执法工作.可见,建立执纪执法指导性案

例的参照适用制度具有如下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可以对同类问题的处理发挥指导作用,从而提高执纪

执法的效率和规范性、精准性,达到执纪执法“同案同判”的效果.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重要意义之

一,就在于能够统一司法尺度,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同案不同判”顽疾②.执纪执法指导性案

例也同样具有“应当参照”的要求.第一批案例的发布文件中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同类案

件、处理同类问题时,“应当参照”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这就给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处理类似问题时

建立了一个“引路牌”,从而达到统一执纪执法尺度、指导执纪执法工作的目的③.例如,泉州市纪委

监委认为,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给他们处理类似案件送来了及时雨,能够帮助纪检监察机关精准掌握

执纪问责技能④.江苏省靖江市纪委监委参照适用４号案例,解决了此前存在适用分歧的执纪案件,
纠正了原有的错误⑤.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同类案件、处理同类问题时,应当以执纪执法指导性

案例为范本,推进规范化、精准化执纪执法,这对执纪执法工作必然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总之,执纪

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建立,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了相应的样板标尺,可以指导它们精准开展执

纪执法工作.
其次,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能够持续发挥对党员干部的警示作用,促进党内法规

的贯彻执行.在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最初设计中,是希望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时能够援引最高法指

导性案例,达到统一法律适用的效果.但在具体实践中,最高法指导性案例不仅对法官的审判工作有

帮助,律师和其他司法从业人员均可以运用最高法指导性案例处理同类情况,其中包括应诉、调解、执
行等各个方面.同样,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意义也并不仅仅在于指导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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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第一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２１年８月４日,第７版.
刘作翔:«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案例指导制度»,«法律适用»２００６年第８期.
沈岩:«以指导性案例推动精准执纪执法»,«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２日,第２版.
«泉州:深入学习研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一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http://www．qzcdi．gov．cn/content/２０２１Ｇ０８/１８/

content_７１０２０８９．htm,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
周根山:«纪检监察干部学好用好首批指导性案例»,https://www．ccdi．gov．cn/toutiao/２０２１０８/t２０２１０８２３_２４８７６３．html,
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９日.



在于通过案例的形式来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例如,案件审理室有关负

责人强调,第一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就是为了释放整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越往后越严”
的强烈信号,对党员、公职人员传递廉洁履职要求,向社会各界传递党员、公职人员负面行为清单,进
而让党员干部能够严于律己,杜绝案例中违犯党纪的情况发生①.再如,也有观点认为,案例在全面

从严治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党员干部应当以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作为镜子,从而自觉地约束自身

的行为,做到“存戒惧、知敬畏、守底线”②.
再次,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有利于促进党内法规的宣传、学习和推广.司法案例

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融入具体的案件之中,从而便于法律工作者更好地理解并

运用法律条文.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也是如此.从内容结构看,每一个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都附有

党内法规的“相关条款”.因此,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推广及在处理类似案件时的“参照适用”,必然

有利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及党员干部在学习案例时,深入理解相关的党内法规,并真正做到将这些规

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例如,有观点认为,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能够深入精准地阐释案例中相关纪

条法规的适用问题③.重庆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办公室认为,通过认真学习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能
够不断领悟其中的纪法标准,把握政策,准确适用条规.浙江省金华市纪委监委在学习执纪执法指导

性案例后,对原有的党员干部规范手册进行了修订完善,进一步明确了党员的行为规范④.这些对于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均证明了其在促进党内法规的宣传、学习和推广方面的

重要意义.

二、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与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体例对比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发布第一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时明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同

类案件、处理同类问题时,“应当参照”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但对此目前尚无其他党内规范性文件进

行解释说明.因此,我们可以参考对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研究思路,分析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参照

适用”中的以下两个主要的实践性问题: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中的哪些部分应当参照适用? 执纪执法

指导性案例应当如何参照适用? 要解决以上问题,可以先将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与最高法指导性案

例进行体例上的对比,看一下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经验是否能为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

所用.
每个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由以下６个部分组成:案例名称、关键词、执纪执法要点、基本案情及处

理结果、指导意义、相关条款.最高法指导性案例则分为案件名称、关键词、裁判要点、相关法条、基本

案情、裁判结果、裁判理由７个部分.从组成结构上看,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与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

组成部分基本一一对应,除名称、关键词与相关条款(法条)外,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执纪执法要

点”,对应了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基本案情及处理结果”,对应了

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基本案情”和“裁判结果”;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意义”,对应了最高法指

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但是从具体内容上看,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执纪执法要点”和最高法指

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意义”和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这两

对相似的结构,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别(体例对比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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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 案例名称 关键词 执纪执法要点 基本案情及处理结果 指导意义 相关条款

最高法指导性案例 案件名称 关键词 裁判要点 基本案情、裁判结果 裁判理由 相关法条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执纪执法要点”和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虽然都被称为“要
点”,但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在内容上更符合“要点”这一词中蕴含的概括性意义.杨知文认

为,裁判要点是最高法指导性案例在编纂时确立的概括性规则,是最高法指导性案例能够发挥其功能

的基础①.孙光宁认为,裁判要点是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浓缩,以最直接清晰的方式表述了案例中蕴

含的抽象规则,便于使用者认知,也便于其检索和传播②.因此,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应当

是能够提炼案例中的核心裁判规则,方便法官进行类案判断和参照的.在具体的案例中,裁判要点也

通常是只用一句话概括裁判规则,如果存在多个裁判规则,则会分出多个要点,比如第３号、第５号等

最高法指导性案例.
与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不同,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执纪执法要点详细地论述了与案

件处理问题直接相关的背景、理由、目的、方法等要素.比如１号案例,主要针对的是工作中的形式主

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其执纪执法要点首先说明了整治以上问题的背景及其重要性,并且明确了纪检监

察机关应当锲而不舍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释放全面从严治党、治“四风”树新风信号的工作

要求,最后强调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的处理方法.显而易见,相比于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裁
判要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执纪执法要点”更为丰富和具体,对案例拟处理问题的方方面面都

做出了规定和回应,但其中没有提炼出特别明确且抽象的执纪执法规则.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意义”和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也存在差异.执纪执法指

导性案例的“指导意义”和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在本质上都是对案件中出现的关键争议

点的解释说明,但两者在侧重点方面有所区别.比如,２号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针对的是“违规操办婚

丧喜庆事宜”“借机敛财”等情况,该案例的“指导意义”主要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本案中领导干部为

其子操办婚庆事宜是否属于“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的认定问题;二是涉案财物的处置问题;三
是执纪尺度的把握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本案中的关键问题,但其指导意义并不局限于仅对这三方

面展开论述,而是进一步论述了当再出现以上问题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当按照何种依据、以何种

方法处理.而且,在执纪执法要点中没有明确提出的处理规则,也在“指导意义”中予以了说明.而最

高法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的重点是对裁判要点中的裁判规则展开论述.比如最高法第６号指导

性案例的裁判要点规定,“行政机关做出没收较大数额涉案财产的行政处罚决定时,未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或者未依法举行听证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该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该

案例中的裁判理由就着重论述了应如何理解«行政处罚法»第４２条的“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

定”中“等”字的不完全列举含义,而该案中出现的对行政相对人没收３２台电脑的情况,应当属于没收

较大数额财产的情形,因此未告知当事人有听证权利的,属于行政程序违法行为③.可以看出,最高

法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着重说明法院为什么要提炼出相应裁判要点、为什么要将裁判要点应用

于本案的法律适用过程中,但未进一步解释该要点可以在哪些其他情况下适用.
以上对比说明,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和最高法指导性案例虽然在格式上相似,但是在上述这两对

内容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不能完全照搬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

经验,而是需要“因地制宜”,结合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自身的特点,在参照对象和参照方法方面一定

程度上借鉴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经验.

２８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杨知文:«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法理及编纂方法»,«政法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孙光宁:«指导性案例裁判要旨概括方式之反思»,«法商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指导案例６号: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日发布.



三、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对象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９条明确规

定,各级法院在审理指导性案例的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但对

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对象问题如今仍有两种不同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从最高法的规范性文

件来看,裁判要点是指导性案例中最主要应当参照的部分.大部分学者对此持支持态度.于同志认

为,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更多体现在裁判要点对一定范围内案件的指导作用,法官在裁判文书中

也应当主要引用裁判要点①.孙光宁强调,裁判要点是法官阅读、学习、参照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主

要对象②.黄泽敏指出,裁判要点应当作为排他性判决理由在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中被援引③.
而第二种观点认为,最高法指导性案例中除裁判要点外的其他部分也具有参照效力,如裁判理由等,
所以应对其进行全面参照.如刘作翔指出,不仅裁判要点具有指导力,整个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构成

内容都应当具有指导力④.这一观点在部分地区的司法实务人员中也得到了印证.根据四川省高级

人民法院的调查显示,６０％以上的调查对象(公检法工作人员及律师)认为裁判要点及裁判理由具有

指导价值,而８８８６％的调查对象认为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引用裁判要点或裁判理由⑤.
结合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自身特点,笔者认为,学界关于对最高法指导性案例应该全面参照的

观点(上述第二种观点),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更具借鉴意义.最高法指导性案例虽然

具有“事实上的法律地位”,但是其适用必须要受制于我国的整个成文法体系.例如有学者认为,最高

法指导性案例不具有正式的法律效力,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且不能被裁判文书直接援引,其本质

是一种法律适用活动,以服从法律和司法解释为前提⑥.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最高法指导性案例虽

然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至少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⑦.这是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自身特点与我国

法律制度所共同决定的.同时«实施细则»第１０条明确规定,参照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将最高

法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但不能作为裁判依据引用,这一规定主要是对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

法律地位低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一个确认.结合«实施细则»第９条来看,这意味着,法官在裁判文书

中只能在裁判理由部分援引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并对为什么援引该裁判要点予以说明.
不能直接援引裁判理由的原因是,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中存在部分与裁判要点不直接相关

的规则,或者比裁判要点更为抽象的且适用范围更广的规则.这部分规则一旦被法官援引,就相当于

法官自行在裁判要点外提取规则进行参照,这是严重违背制定法体系要求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

参照最高法指导性案例时出现,就必须将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对象限定在“裁判要点”之内.
而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情况却与最高法指导性案例不同,这同党内法规体系与我国法律体系

之间的差异有关.党内法规体系与我国的法律体系存在整体架构上的区别,这是目前的基本共识.
党内法规体系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国家法律,但它在根本上是有别于国家法律的.党内法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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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特殊的制度现象,是一种特殊的法规范①.因此,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与党内法规体系的关系,
不像最高法指导性案例在制定法体系中那样受到限制,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无须刻意

将参照范围限定在“执纪执法要点”之内.一方面,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本就不存在“超
越制定法体系”的情况,只要保证参照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时不违背相关党内法规的规定即可.另一

方面,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执纪执法要点、指导意义与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裁判理由之

间又存在较大差异.在“执纪执法要点”和“指导意义”中,不仅有对案件处理过程的具体论述,而且还

详细说明了做出该处理的背景、目的、依据等,这些都在执纪执法过程中具有重要参照价值.所以,综
合来看,一方面,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不存在最高法指导性案例中对参照对象和内容的严格限制,另
一方面,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所有元素均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因此,整个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

全部内容均具有指导性,应当对其进行全面参照.

四、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方法

除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对象外,其参照适用的方法也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对执纪

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要求和最高法指导性案例非常相似,都要求在处理类似情况时予以参照.那

么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判断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与待处理案件属于类似案件?
目前,学界对如何判断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类似案件有以下几种看法:王利明认为,类案判断的

关键要素在于关键事实、法律关系、案件争点②;张骐认为,应当先确定案件的争议问题是否具有类似

关系,而裁判理由和实质事实是判断是否具有类似关系的关键③;孙海波认为,判断类似案件应当先

比较事实层面,筛选出不必要的争点,然后在锁定关键性事实的前提下,判断案件形式和表层相似性,
最后进行价值层面的实质性判断④.实务界对如何判断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类似案件的观点与学术

界部分相似,但其重点主要围绕可操作性展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认为,类案判断可以

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待决案件的法律事实、法律适用、争议焦点,然后匹配可能用到的法律规范,再从

法律规范中提取要件事实、法律概念和可能的法律后果,最后通过对要件事实等排列组合来确定类案

关系⑤.刘树德认为,对待决案件与检索到的最高法指导性案件要先比较基本事实,尤其是对比基本

事实中的法律事实及对裁判结果有直接影响的主要事实.如果具备相似性,则再比较争议焦点.最

后比较案件间的法律适用问题是否具有相似性⑥.
以上不同的方法中具有如下共通点:类案判断首先要比较案件争议焦点,通过整理争议焦点,确

定案件之间的初步一致性;其次,类案判断的标准应当围绕与争议焦点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以此为

框架对比法律规范中构成要件的相似性;第三,类案判断的最终依据是价值取向,具备相同价值取向

的案件才是真正的类似案件.总体而言,最高法指导性案例法律推理模式下的类案判断方法比较复

杂,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不存在普通法系中以判例进行审判的司法实践,另一方面是因为最高法指导性

案例的法律推理模式本质上是“附着于演绎推理的类比推理”⑦,其法律推理必须要受到制定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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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演绎推理的约束,制定法条文是这种推理模式的唯一依据,类案判断中待决案件与最高法指导性案

例之间所有要件的比较,都要紧紧围绕制定法和已经证成的裁判要点,所以最高法指导性案例中的类

案判断必然要受到来自整个法律体系的规范和约束.
以上的方法和步骤可以部分地为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所用.在执纪执法类似案件的判断问题

上,虽然有大量对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研究可以借鉴,但仍然需要这些经验符合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

的特点,符合党内法规特有的规范要求.在党内法规体系中的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无须像最高法指

导性案例那样受到制定法模式的束缚.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和最高法指导性案例在参照对象方面是

存在差异的,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全面参照的要求,是建立在党内法规和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本身

的双重特殊性上.因此,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类案判断,也应当建立在党内法规体系的特殊性基

础上,放宽对类似案件判断的要求.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推理模式是在给定的裁判规则范围内,将其

适用到其他个体案件中,法官不得擅自提取裁判规则,从而严格限制了类似案件的判断范围.但党内

法规体系并未要求“不得自行提取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规则”,在全面参照执纪执法指导性

案例的前提下,其执纪执法要点和指导意义中所有具有指导作用的规则均可以参照,这也就大大拓宽

了类似案件的判断范围.
比如２号案例处理的是“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其中不仅说明了“利

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的认定问题,同时还详细规定了涉案财产的处置和执纪尺度的把握.案例对

相关问题的构成要件、判定方法都规定得较为具体.因此,对所有符合案例规定的“利用职权或职务

上的影响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情况,都可以认定为本案例的类似情况,并参照案例中的相关部分

进行处理.再如３号案例中的组织公款吃喝行为以及４号案例中的违规接受宴请行为,执纪执法要

点中均强调了上述行为是对党规党纪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严重违反.对这些问题也都可以适用上

述的参照方法,只要涉及案例中主要问题的情形,均可认定为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类似案件.
同理,第二批的５、６、７号案例,也均可以适用以上类案判断方法.５号案例处理的问题为问责简

单泛化问题,其指导意义中详细地说明了对案例中相关人员的处理存在工作程序不规范、责任划分不

精准、问责简单凑数等问题,并且明示了应如何纠正.因此,对问责中出现的简单泛化问题均可认定

为此案例的类似情况.６号案例处理的问题为骗领惠民惠农补贴资金等问题,其指导意义中详细论述

了崔某行为的性质与党纪政务处分匹配等问题.因此,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骗领

财政补贴的问题,均可以认定为此案例的类似情况.７号案例处理的问题为公车私用、私车公养,因此

所有的公车私用和私车公养问题均可以认定为此案的类似情况.
可以说,以上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类案判断方法在争议焦点、条文框架、价值取向方面参考了

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类案判断方法,但是由于执纪执法类案判断的内部约束相对宽松,执纪执法指导

性案例在用语和案情介绍方面也更为贴近日常情境,而非抽象和高度概括的“法言法语”.执纪执法

者基本上可以凭借关键争议焦点就能在一般经验范围内做出类案判断,并将提取出的处理规则应用

到具体执纪执法案件中.
但需要注意的是,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约束虽然比最高法指导性案例宽松,但不

意味着可以随意拓宽参照范围,仍然要限定在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给定的情境范围内.比如对１号

案例的参照适用可能会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认为对所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都可以参照

１号案例进行处理.因为其执纪执法要点和指导意义中均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央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明确了形式主

义和官僚主义问题的认定标准.因此可以认为,１号案例中所有的要素都是围绕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展开,那么所有的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的案件,均可以认定为本案的类似案件,无须

局限于本案中的“疫情防控”情境.第二种理解认为,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虽然可以放

宽标准,允许提取裁判规则,但仍然要限定在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给定的情境内.这是因为,我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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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３９条规定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存在多种情境,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不能

一概而论①.１号案例处理的是在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所以对１号案例的参照必

须限定在疫情防控的情境中,而非所有的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都能适用.
本文认为,第二种理解较为合理.首先,最高法指导性案例难以参照的部分原因就是其内容过于

抽象,其“裁判要点”中的部分事实不够具体,因此很难与待决案件的案情进行比较.所以,如果仍对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不做一定限制,就是沿袭了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缺陷,不利于执纪执

法者的类案判断和后续参照.其次,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２、３、４号案例的情境和指导意义比１号

案例更为具体,类案判断范围比较明确,因此不存在１号案例中的两种不同参照方案.为了保证执纪

执法指导性案例参照方法之间的一致性,不宜将１号案例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整治所有的形式主义和

官僚主义问题.如果对其他特殊情况下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有进一步的认定和参照处理要

求,可以在后续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再详细说明.
综上所述,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方法,可以部分比照最高法指导性案例,从案件的

争议焦点入手判断待决案件与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是否为类似情况.但是基于党内法规体系和执纪

执法指导性案例的特殊性,在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类似案件的判断方面,无须同最高法指导性案例

一样,受到严格的制定法推理模式的约束,而是可以由执纪执法者自行从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中提取

相应的处理规则,并将其应用到与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处理的关键问题相类似的其他问题中.同时

需要注意,所提取的规则必须符合有关党内法规的要求,并且不应超越相应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规定

的具体案情范围.

结语

本文从参照意义、参照对象、参照方法三个方面入手,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问题

展开了分析,并辅以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对比.除此之外,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要获得更充

分的“参照适用”,还需要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进一步加强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重要意义的认识.上文指出,执纪执法指导性

案例能够对同类问题的处理发挥指导作用,从而提高执纪执法的效率和规范性、精准性,达到执纪执

法领域“同案同判”效果,能够发挥对党员干部的警示作用,促进党内法规的贯彻执行,有利于促进党

内法规的宣传、学习和推广.但是,“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是一个新生事物,有些纪检监察机关工作

人员对这一新生事物还不是很熟悉,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重要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

识.同时,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目的,不仅仅是在处理类似问题时提供参照,更重要的

是促使公职人员都能以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工作要求和党内法规要求为准绳,洁
身自好,不触犯纪律红线.只有加强教育培训,才能更好地发挥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因此,
需要进一步强化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重要意义和价值的认识,
增强“参照适用”的自觉性、主动性.

第二,提高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数量,加大对执纪执法问题的覆盖率.目前,最高法实施

指导性案例制度虽然已有１０余年时间,但是发布数量仍不到２００个,对比我国每年浩如烟海的案件

数量,其发挥的指导作用还比较有限.并且,其中部分案例类型过于狭窄,导致无法广泛地参照适用.
这启示我们,必须提升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数量和覆盖率,让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能够广泛、
有效地应用于执纪执法实践.

第三,对执纪执法人员加强类比推理方法的培训,提高对“同类案件”的鉴别能力.执纪执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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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案例的参照适用、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体现的是“类比推理”的思维方法.从最高法指导

性案例参照适用的实施情况看,其在参照适用过程中存在不少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律从

业者对类比推理方法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推行最高法指导性案例时,缺乏对

法律从业者的类比推理方法的相关培训.因此,为了推动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需要对各

级执纪执法人员加强类比推理方法的培训,提高其对“同类案件”的鉴别能力.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是党的制度建设实践中的一个新生事物,如何有效实施、充分适用,仍需要

实务界和理论界深入研究.假以时日,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一定能够更好地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不断

丰富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

ReferenceandApplicationofGuidingCasesofDisciplineEnforcement
—FromthePerspectiveofComparisonwiththeGuidingCasesoftheSupremePeoplesCourt

TuKai　ZhangTianze
(SchoolofLaw,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０８４,P．R．China)

Abstract:ThesignificanceofGuiding CasesofDisciplineEnforcement (GCDE)istoprovide
guidancetothedisciplineinspectionandsupervisionorgansatalllevelswhendealingwithsimilar
problems．ThereferenceandapplicationoftheGCDEhasthefollowingthreekeysignificants．First,

itcanplayaguidingrolewhendealingwithsimilarissues,therebyimprovingtheefficiency,standＧ
ardizationandaccuracyofdisciplineenforcement,soastoachievetheeffectof“samecaseandsame
sentence”fordisciplineenforcement．Second,itcancontinuetoplayawarningroletopartymemＧ
bers,and promotetheimplementation ofinnerＧpartyregulations．Third,itisconduciveto
promotingthepublicity,learningandpopularizationofinnerＧpartyregulations．IntheprocessofapＧ
plication,allpartsoftheGCDEshouldbecomprehensivelyreferenced,ratherthanonlyreferringto
themainpointsofthejudgmentaswhatcourtsatalllevelshavedonetotheguidingcasesoftheSuＧ
premePeoplesCourt．Intermsofspecificreferencemethods,similarcasesofGCDEcanbejudged
inpartbyreferringtotheexistingjudgmentmethodsofsimilarcasesintheguidingcasesoftheSuＧ
premePeoplesCourt．Itcanbestartedwiththefocusofthedisputetojudgethesimilaritybetween
thependingcaseandGCDE,anditisuptotheuserofGCDEtoextractthehandlingrulesfromthe
caseforreference．Butatthesametime,theserulesmustnotviolatetheprovisionsofrelevantinＧ
nerＧpartyregulations,andtheirscopeofreferenceshouldnotexceedthescenariossetbytheGCDE
itself．
Keywords:GuidingCasesofDisciplineEnforcement;GuidingCasesoftheSupremePeoplesCourt;

InnerＧpartyregulations;Referenceandapplication

[责任编辑:李春明]

７８

论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问题


